  竞争性谈判文件

项目编号(2018）1号      

项目名称:  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
检验科竞选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
              二〇一  八  年   一 月  四  日

竞争性谈判公告

根据公开、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选取检验科第三方合作单位进行竞争性谈判，欢迎符合资质要求、有供货能力的厂商及供应商参与。

1、项目名称：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竞选检验科第三方医学检验合作单位
2、项目编号：2018第1号
3、采 购 人：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

4、采购内容：合作开展特殊检验项目
5、付款方式：压批三个月付款 

6、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的资质要求

（1）在法律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资格进行独立经济核算并承担法律责任。

（2）在管理体制上独立于医疗机构，具有卫生部门的质量合格证书，能立场公正的提供第三方检验结果。

（3）有依法纳税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能开展我院委托的所有检验项目。

（5）相关资质文件齐全，提交的文件中应包括下列资料：有关证明供应商法律地位的原始文件复印件【包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国税及地税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检验资质许可证、室间质评合格证等】。
（6）在泰安市区其他医院合作情况。

7、谈判文件领取时间：    2018年  1  月   10 日前
8、 谈判文件价格：人民币100元
9、谈判文件领取地点：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招标办
10、谈判文件递交截止时间：    2018 年  1 月11 日 8 时

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
                    二〇  一八  年一   月  二四 日
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竞选检验科第
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竞 争 性 谈 判 文 件

一、采购人：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

二、采购项目名称、数量、要求（具体情况详见附件1）

三、采购原则：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及维护公共利益的原则。

四、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五、竞争性谈判有关事宜

  （一）谈判时间：20 18 年1  月11  日 8 时

  （二）谈判地点：泰安市中心医院分院二楼会议室

六、谈判双方

甲方：由采购人组成的谈判小组

乙方：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
七、合格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
(一)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参加项目必须是在合法的经营范围内;

(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四)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五)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六)参加此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八、谈判代表

谈判代表应为企业法人代表或被授权人，被授权人必须持有《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原件（法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并附法人代表、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九、谈判费用

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自行承担参加谈判的全部费用。

十、谈判保证金

（一）谈判保证金为谈判文件的组成部分之一。

（二）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向采购人交纳人民币伍仟元作为保证金。（三）保证金由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谈判前以现金形式向采购人提供。

（四）未按规定交纳保证金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不允许参加谈判。

（五）未中标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的保证金，将于谈判结束后七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六）中标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的保证金，在合同签订后转为履约保证金。原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的保证金合同签订后随即无息退还，新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的保证金在首次付款时无息退还。压款中的伍仟元自动转为履约保证金。

（七）有下列任何情况发生，保证金不予退还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

1、中标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未能按谈判文件的规定签订合同；

2、中标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签订合同后，未能按合同内容履行的；

3、谈判文件中未提供真实有效的证明文件；

4、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以其它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

十一、谈判内容

1、介绍售后服务、质量保证承诺及优惠承诺；

2、在规定的时间进行最终报价。

十二、报价要求

1、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的第一次报价应按招标文件要求顺序填报。

2、第二轮报价为现场报价，谈判小组通过谈判选取符合要求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进行第二轮报价，第二轮报价为书面报价。第三轮报价同上。

十三、谈判程序

（1）介绍谈判小组的组成人员

（2）审查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的资质和保证金缴纳情况等。

（3）谈判小组所有成员分别与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进行谈判，在谈判中谈判的任何一方不得透露与谈判有关的其他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的价格和其他信息。

十四、确定成交供应商的标准

谈判小组根据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的基本情况（企业资质、企业信誉、生产供货能力、经营业绩）、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承诺、优惠承诺、报价等因素进行综合评比确定成交供应商。

十五、确定成交供应商
谈判结束后，谈判小组要求所有参加谈判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最后报价，并根据谈判情况，确定最终中标人。     
 十六、签订合同、履行合同

1、中标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在规定时间内与采购人依据竞争性谈判结果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签订合同，中标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按合同要求履行合同。

2、招标后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应严格执行招标价，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不得自行提高价格；若市场价格下调，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应主动地将价格作相应调整。

3、招标后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应保证为医院提供合格的检测结果，所合作的检测标本必须是医院相关科室不能独立检测的。并统一经检验科审核后方能收取标本。违规操作口出保证金10%。
4、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中标产品不得因院方采购数量少而拒绝供应，否则院方有权不予退还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保证金。

十七、结算、验收

采购人依据合同规定及时支付中标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的款项，采购人在合同期内按合同要求对中标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的履约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验收。

附件：1、采购项目名称及要求

2、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需提供资质、相关资料及注意事项

附件1：

中心医院分院检验科第三方合作项目名称及要求

	项目
	
	
	
	备注

	门诊、住院折扣
	
	
	
	

	查体项目折扣
	
	
	
	

	TCT
	
	
	
	元/人

	
	
	
	
	


附件2:

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提供资料注意事项

1、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在谈判时，尽可能携带单位公章，以便在报价单上加盖公章。

2、谈判报价包括：价格、运输费、各项税金等。

3、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可在报价表格备注后另加1-2行报价栏以便进行最终报价。

4、投标方注明本公司能做所有检验项目。

5、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必须按竞争性谈判文件要求顺序将所有资料胶印成册，编制成竞争性谈判文件，在谈判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提交采购人。（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提供上述竞争性谈判文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

